2026年长春市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申报指南

为推动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长春市“3转4强7新”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据《关于科技创新推动长春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启动实施长春市重点研发计划，面向企业创新需求组织开展技术攻关，聚力攻克一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开发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创新产品，着力构筑我市创新发展新优势。

1、 支持对象

在长春市发展运营的企业。

2、 支持方式

2026年度长春市重点研发计划设立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重点项目支持额度最高100万元/项，一般项目支持额度50万元/项。科技资金分期拨付，立项后首期拨付70%，验收通过后拨付剩余30%。

三、支持领域

（一）高新工业领域

1.光电信息专项

围绕“光+X”开展技术攻关，支持光电精密仪器与设备、光电核心元器件、光电芯片与集成、光通信与数据互联、光传感与智能感知、光学系统集成与应用、新型显示技术、激光技术及应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攻关及应用。

2.汽车及零部件专项

支持汽车动力系统、智能底盘与车身、智能网联、智能制造、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电子、汽车生态与跨界融合等。

3.高端装备、新材料
高端装备：支持轨道交通装备、卫星智能制造及地面系统设备、工业母机、高端专用设备、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低空装备及先进航空航天装备等。

新材料：支持高分子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高端金属材料、高端显示材料、半导体材料、先进封装材料、航空航天材料、固态电池材料等。

（二）农业领域

种质资源创新与新品种培育：主粮作物（玉米、水稻、大豆等）优质种质资源创制及新品种培（选）育、经济作物新品种培（选）育，生物育种技术等；畜禽、经济动物新品种（系）培育，分子育种技术等。

耕地质量提升：新型肥料、功能生物有机肥、土壤复合调理剂、精准高效施肥等。

高效种植养殖：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畜禽疫病防控、新型饲料、新型兽用生物制品等。

智慧农业和农机装备：大型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智慧管控设施、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等。

农产品精深加工：参鹿菌等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营养健康食品；全加工周期品质精准调控、资源减损提质和智能高效制造等。

（三）社会发展领域

新能源：氢能、生物质能等全链条关键环节技术及设备等。

现代文旅：冰雪装备等。
（四）医药健康领域

生物药：新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抗体药物、细胞治疗药物等。

化学药：化学创新药物开发、化学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化学药大品种二次开发、高端绿色原料药和中间体制备等。

中药（中药材）：中药新药创制、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配方颗粒、以道地药材为基源的大健康产品开发等。

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及装备、智能光电诊疗装备、高性能生物医用材料、高端医美原料与产品、智能制药装备与检测仪器等。

特色健康产品：参鹿菌等特色资源的保健食品、特医食品、化妆品等。

    四、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应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诚信状况良好，依法纳税、依法缴纳社保。
（二）项目应与申报单位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三）项目应具有重大性、创新性、先进性，项目应用前景及预期效益好，能够实现企业重大技术突破，能够形成批量生产能力。

（四）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及绩效（验收）指标应具体、明确、科学、合理、可考核，技术路线、实施方案可行。

（五）项目执行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

（六）申报单位应具有良好的前期工作基础、较强的研发实力、稳定的研发投入、较好的科研条件和优良的人才队伍，有能力完成项目研发任务。2025年申报单位R&D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应不低于1%（研发投入超1000万元的企业不做R&D投入比例要求）。
（七）申报单位须提供配套资金，配套资金金额不低于2倍项目申请科技资金。配套资金须在项目执行期内使用，不得使用货币资金之外的资产或其他财政资金作为资金来源。科技资金及配套资金专款专用、单独列支。

（八）联合申报的，（鼓励与高校院所联合申报）双方应有合作基础并在申报前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协议须明确合作内容、目标指标、任务分工、资金投入、知识产权归属等）。科技资金只由申报单位使用，合作单位不能使用科技资金。

（九）项目负责人须为申报单位正式职工且应在项目执行期内在职，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专业背景、科研能力和组织管理经验。

（十）申报单位有在研或到期应验收未验收长春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的、已申报2026年度长春市科技发展计划前补助类项目的不能申报本计划。项目负责人有在研或到期应验收未验收长春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的、已申报2026年度长春市科技发展计划前补助类项目的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本计划。

（十一）申报单位及参加单位、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诚信状况良好，遵守科技伦理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申报前，申报单位应按照《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国科发监〔2023〕167号）等相关规定对项目进行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督。项目负责人应严格落实《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对应进行科技伦理审查以及科技伦理专家复核的项目，须在申报书附件中提供科技伦理审查批准材料以及科技伦理专家复核批准材料。

（十二）涉及实验动物的相关研究，所用的实验动物及开展动物实验的实验室需提供相关部门的生产许可或使用许可；涉及病原微生物实验的相关研究，必须符合国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有关要求，并具备从事相关研究的经验和保障条件；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伦理研究，需提供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涉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的动植物相关研究，需提供相关部门的备案许可。

（十三）同一项目（同一内容、同一目标、同一研究方法或路线编报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十四）涉密项目不予受理。

（十五）鼓励长春都市圈内单位参与联合申报。
五、申报流程

（一）申报。申报单位登录长春“科创一网通”云服务平台（http://www.cckct.com），注册、登录后，选择“重点项目”或“一般项目”申报，网上填报《长春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书》并上传相关附件后系统提交。

网上申报时间：2026年3月3日-4月10日17：00。
（二）推荐。项目实行限额推荐（含重点项目），由属地科技管理部门负责审核推荐（推荐指标见附件），重点审核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合规性，并按要求以正式公函（附推荐项目汇总表）报长春市科技局。

网上推荐截止时间：2026年4月24日17：00。
推荐函报送截止时间：2026年4月29日17：00。

（三）受理审查。长春市科技局网上受理，对推荐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通过的项目在长春市科技局官网公示。

（四）纸件报送。公示期满后，申报单位下载打印《长春市科技发展计划申报书》（A4纸双面打印）并附相关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胶装成册、一式三份报送至属地科技管理部门。

六、申报材料

网上申报材料与纸质申报材料应一致，主要包括：

（一）《长春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书》。

（二）配套资金承诺书。

（三）申报单位及参加单位相关材料（复印件）：

1.企业营业执照；

2.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报告应按规定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上报备验证，验证后报告每页均印有验证二维码）并加盖企业公章；

3.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5年度R&D投入专项审计报告并加盖企业公章（须与向税务部门申报数据保持一致，报告应按规定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上报备验证，验证后报告每页均印有验证二维码）；或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含税务部门印章页）并加盖企业公章；或提交在“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上填报并验收通过的R&D经费统计相关表格并加盖企业公章；

4.研发实力、科研条件、人才队伍及科研活动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科研立项任务书关键页、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知识产权证书、创新平台认定文件、关键科研设备图片等；

5.行业相关资质证书、荣誉证书等。

（四）项目负责人相关材料（复印件）：

1.身份证；

2.学历（学位）证书；

3.聘用合同和社保缴费凭证；

4.科研立项任务书关键页、科技奖励证书、知识产权证书；

（五）项目与主导产品相关性、主导产品现有技术水平及年销售额，项目前期工作基础相关材料。

（六）联合申报项目需提交合作协议。
七、联系方式

（一）属地科技管理部门

长春新区科学技术局          李希沛 80765305

　　中韩示范区科技创新和工业信息化局   郭虹兵 81186872

    经开区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局  段  杰 89960507

　　净月区科学技术局            姜  昊 84766877
汽开区科学技术局            林  琳 81501730
　　莲花山教科卫健局            佟  萌 82536047
　　朝阳区科学技术局            赵晨舒 85109297

　　南关区科学技术局            彭正初 13298886166

　　宽城区科学技术局            贾钧尧 89990572

　　二道区科学技术局            孔德军 18304308569
　　绿园区科学技术局            钱梦雅 87605079
　　双阳区科学技术局            王  淼 84223588
    九台区发展和改革局          张广宇 13844962128

    公主岭市科学技术局          尚鸣赫 76330006

榆树市发展和改革局          李首东 83611655
农安县发展和改革局          孙大力 83222952
德惠市发展和改革局          卢晓菲 87000582

长春农高区科学技术局        史佳庚 89770019
长春永春医药城              王茁熹 15901559956
（二）业务咨询

1.高新技术处（科技安全处）

徐  睿（光电信息专项）  

陈海洲（汽车及零部件专项）

鄢旭久（高端装备、新材料领域）

咨询电话：88777273

地    址：长春市科技局591-1房间（长春市南关区华新街700号市政务服务中心）

2.农村和社会发展科技处

沈相东（农业领域）

张俊峰（社会发展领域）

王  宁（医药健康领域）

电    话：88777271

地    址：长春市科技局576-2房间（长春市南关区华新街700号市政务服务中心）

（三）技术支持

“科创一网通”云服务平台  胡  静  

电  话：88777272

附件：1.长春市重点研发计划2026年度项目限额推荐表高新技术处（光电信息专项，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新材料）

2.长春市重点研发计划2026年度项目限额推荐表农村和社会发展科技处（农业、社会发展、医药健康）

附件1：

长春市重点研发计划2026年度项目限额推荐表
高新技术处（光电信息、汽车及零部件专项，高端装备、新材料）
	推荐单位
	推荐项目数量（其中重点项目数量）

	长春新区
	15（5）

	中韩示范区
	3（1）

	经开区
	8（3）

	汽开区
	8（3）

	净月高新区
	8（3）

	莲花山区
	2（1）

	朝阳区
	5（2）

	南关区
	5（2）

	宽城区
	5（2）

	二道区
	5（2）

	绿园区
	5（2）

	双阳区
	2（1）

	九台区
	5（2）

	公主岭
	5（2）

	榆树市
	2（1）

	农安县
	2（1）

	德惠市
	2（1）


附件2：

长春市重点研发计划2026年度项目限额推荐表
农村和社会发展科技处（农业、社会发展、医药健康）

	推荐单位
	推荐项目数量（其中重点项目数量）

	长春新区
	15（5）

	中韩示范区
	5（3）

	经开区
	8（3）

	汽开区
	3（1）

	净月高新区
	8（3）

	莲花山区
	5（1）

	朝阳区
	5（2）

	南关区
	5（2）

	宽城区
	5（2）

	二道区
	5（2）

	绿园区
	5（2）

	双阳区
	5（2）

	九台区
	5（2）

	公主岭
	5（2）

	榆树市
	5（2）

	农安县
	5（2）

	德惠市
	5（2）

	长春农高区
	3（1）

	永春医药城
	3（1）




